
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改善城市
交通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在沧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针对电
动三、四轮车非法客运、货运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具体通告如下：

一、禁行区域设置
1、非法客运电动三、四轮车禁行区

域：南绕城道路（不含）、西三环（不含）、北
绕城道路（不含）、经八路（不含）合围区域
内道路，24小时禁止通行。

2、货运电动三、四轮车禁行区域：黄

河路、御河路、解放路、新华路、北京路、上
海路、迎宾大道、开元大道、永安大道、浮
阳大道、建设大街、交通大街，7：00—21：
00禁止通行。

二、禁止使用电动三、四轮车、残疾人
代步机动车非法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活动。

三、禁止电动三、四轮车、残疾人代步
机动车悬挂有“出租”等字样的顶灯或者
其他标识。

四、禁止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驾驶、停放电动三、四轮车上道路行驶。

五、从8月20日起，相关职能部门将
针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联合整治。

六、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七、请广大群众积极配合，自觉抵制
乘坐非法客运电动三、四轮车，切实维护
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交通运营秩序。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20年8月14日

沧州市公安局 沧州市交通运输局
沧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客运、货运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

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特别提醒——
远离非法电动三、四轮车，自觉抵制不驾乘

今年12月2日是第九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公安部、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共青
团中央等八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各地以“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共同组织开展第九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进一步增强公众出行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落实好这一精神，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区非法电动三、四轮车治理宣传引导效果，按照通告要求，沧州交警向您提醒如下。
1、严禁无牌无证电动三（四）轮车上路行驶，净化交通环境。
2、从我做起，拒绝驾乘非法电动三（四）轮车。
3、无证驾驶非法电动三（四）轮车，害人害己事故多。
4、严厉打击非法电动三（四）轮车载客，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P8
颈椎病、腰椎增生、突出、滑脱、椎管狭窄、膝关节病、足跟痛等患者

颈肩腰腿疼就找马明仁
名医马明仁 国家级“非遗”项目六代传承150年

马明仁肠胃贴已到货

地址：天厨饭店向东三百米路北（乘坐16路御河新城东区站下车
即到）中国银行对过 咨询电话：0317-8217088

沧州下县
诚招加盟商

特别提示
马明仁膏药铺只针对以下适应人群

1、腰椎间盘突出，膨出，腰椎增生，椎体滑脱，椎管狭窄以及腰椎疾病引起的下肢酸痛、麻
木、胀痛等人群；2、膝关节增生，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以及引起的积液，膝关节变形，上
下楼困难、蹲下起不来等人群；3、颈椎增生，颈椎突出、脱出以及引起的颈肩手臂酸痛、脖子僵
硬，肩周炎，活动受限，伴有头晕、恶心呕吐、卧床不起、眩晕等人群。

马明仁膏药铺 就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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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公告

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下附名单）涉

嫌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行为
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现
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本局执法人
员在肃宁县城关镇政府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依据监督检查职权对河北河安泰
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进行监督检查。经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河北河安泰商
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经营场所已经空无一人，经营场地内无任何经营痕
迹。经执法人员询问肃宁县城关镇政府工作人员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
11家公司均已经停止经营三年以上，执法人员调取税务机关的登记情况，证
实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无正当理由在登记的经营场所未开
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均连续超过六个月，且未依法办理注销登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
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
关吊销营业执照”，我局拟对你公司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以
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
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

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
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自公告之日起满六十日视为送达。

名单：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内蒙古昶燊商贸有限公司肃宁分公司；
肃宁县富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肃宁县广发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肃
宁县海昌商贸有限公司；肃宁县海得商贸有限公司；肃宁县鸿桥劳务派遣服
务有限公司；肃宁县垚鑫肠衣加工有限公司；肃宁县永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肃宁县鼎率制衣有限公司；肃宁县福乐泰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肃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7日

公 告
位于沧县大龚口村“香江名府”小区项目，由

于经政府规划调整，原楼栋、楼层、面积均发生变
化。2020年前在该项目购买房屋的业主，务必在本
公告开始之日（以在报纸公告当日起计算）后10日
以内到本项目部办理重新选房和签订合同手续或
者放弃选房办理退还原缴纳购房款手续，预期不
来项目部办理手续的业主视为双方解除以前所签
订购书协议。（项目部电话0317-7881808）。

沧县益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7日

沧州市中心医院
招聘人员公告
根据医院的实际需求，沧州市中心

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具
体岗位需求、条件见沧州市中心医院官
网的招聘人员公告。

请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于公告中要
求的时限内按要求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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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店营业员：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负责便
利店收银、理货；
●监控员：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适应夜班倒班；
以上岗位入职缴纳五险，联系电话：5304777

荣万家沧州公司
招 聘

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改善城市
交通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在沧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针对电
动三、四轮车非法客运、货运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具体通告如下：

一、禁行区域设置
1、非法客运电动三、四轮车禁行区

域：南绕城道路（不含）、西三环（不含）、北
绕城道路（不含）、经八路（不含）合围区域
内道路，24小时禁止通行。

2、货运电动三、四轮车禁行区域：黄

河路、御河路、解放路、新华路、北京路、上
海路、迎宾大道、开元大道、永安大道、浮
阳大道、建设大街、交通大街，7：00—21：
00禁止通行。

二、禁止使用电动三、四轮车、残疾人
代步机动车非法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活动。

三、禁止电动三、四轮车、残疾人代步
机动车悬挂有“出租”等字样的顶灯或者
其他标识。

四、禁止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驾驶、停放电动三、四轮车上道路行驶。

五、从8月20日起，相关职能部门将
针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联合整治。

六、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七、请广大群众积极配合，自觉抵制
乘坐非法客运电动三、四轮车，切实维护
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交通运营秩序。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20年8月14日

沧州市公安局 沧州市交通运输局
沧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客运、货运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

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特别提醒——
远离非法电动三、四轮车，自觉抵制不驾乘

今年12月2日是第九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公安部、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共青
团中央等八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各地以“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共同组织开展第九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进一步增强公众出行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落实好这一精神，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区非法电动三、四轮车治理宣传引导效果，按照通告要求，沧州交警向您提醒如下。
1、严禁无牌无证电动三（四）轮车上路行驶，净化交通环境。
2、从我做起，拒绝驾乘非法电动三（四）轮车。
3、无证驾驶非法电动三（四）轮车，害人害己事故多。
4、严厉打击非法电动三（四）轮车载客，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P8
颈椎病、腰椎增生、突出、滑脱、椎管狭窄、膝关节病、足跟痛等患者

颈肩腰腿疼就找马明仁
名医马明仁 国家级“非遗”项目六代传承150年

马明仁肠胃贴已到货

地址：天厨饭店向东三百米路北（乘坐16路御河新城东区站下车
即到）中国银行对过 咨询电话：0317-8217088

沧州下县
诚招加盟商

特别提示
马明仁膏药铺只针对以下适应人群

1、腰椎间盘突出，膨出，腰椎增生，椎体滑脱，椎管狭窄以及腰椎疾病引起的下肢酸痛、麻
木、胀痛等人群；2、膝关节增生，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以及引起的积液，膝关节变形，上
下楼困难、蹲下起不来等人群；3、颈椎增生，颈椎突出、脱出以及引起的颈肩手臂酸痛、脖子僵
硬，肩周炎，活动受限，伴有头晕、恶心呕吐、卧床不起、眩晕等人群。

马明仁膏药铺 就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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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公告

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下附名单）涉

嫌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行为
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现
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本局执法人
员在肃宁县城关镇政府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依据监督检查职权对河北河安泰
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进行监督检查。经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河北河安泰商
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经营场所已经空无一人，经营场地内无任何经营痕
迹。经执法人员询问肃宁县城关镇政府工作人员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
11家公司均已经停止经营三年以上，执法人员调取税务机关的登记情况，证
实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无正当理由在登记的经营场所未开
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均连续超过六个月，且未依法办理注销登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
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
关吊销营业执照”，我局拟对你公司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以
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
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

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
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自公告之日起满六十日视为送达。

名单：河北河安泰商贸有限公司；内蒙古昶燊商贸有限公司肃宁分公司；
肃宁县富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肃宁县广发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肃
宁县海昌商贸有限公司；肃宁县海得商贸有限公司；肃宁县鸿桥劳务派遣服
务有限公司；肃宁县垚鑫肠衣加工有限公司；肃宁县永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肃宁县鼎率制衣有限公司；肃宁县福乐泰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肃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7日

公 告
位于沧县大龚口村“香江名府”小区项目，由

于经政府规划调整，原楼栋、楼层、面积均发生变
化。2020年前在该项目购买房屋的业主，务必在本
公告开始之日（以在报纸公告当日起计算）后10日
以内到本项目部办理重新选房和签订合同手续或
者放弃选房办理退还原缴纳购房款手续，预期不
来项目部办理手续的业主视为双方解除以前所签
订购书协议。（项目部电话0317-7881808）。

沧县益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7日

沧州市中心医院
招聘人员公告
根据医院的实际需求，沧州市中心

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具
体岗位需求、条件见沧州市中心医院官
网的招聘人员公告。

请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于公告中要
求的时限内按要求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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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店营业员：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负责便
利店收银、理货；
●监控员：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适应夜班倒班；
以上岗位入职缴纳五险，联系电话：5304777

荣万家沧州公司
招 聘


